
鄂二师院行〔2012〕30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院系招生工作绩效考核调节方案》的通知

各院系、处级单位：

现将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系招生工作绩效考核调节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系招生工作绩效考核调节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院系招生宣传、录取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使我校生源数量和质量得到同步提高，不断提高我校办学水平，根据学校关于院系经费包干的有关精神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考核内容
1、第一志愿报考率。分本科和专科两个部分分别考核，各院系
每个本、专科专业，上校线的第一志愿报名人数分别除以该专业原始计划数，得出本、专科各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（专业报考率超过100%时，计算平均报考率只算100%），取其平均值得出院系本、专科专业报考率；然后按本科报考率×60%+专科报考率×40%得出院系第一志愿报考率。
2、新生报到率。在新生报到后，用院系新生报到并上交学费的人数（含生源地贷款）除以院系当年总录取人数，即得院系新生报到率。
3、生源基地建设。各院系根据学校要求，按每个专业不少于一个的标准在湖北省有关地、市、州建立生源基地。由各院系与地、市、州高中进行联系，做好前期协商工作，然后由学校招生办公室签订相关协议并授牌。
4、招生宣传工作。院系积极配合参与学校招生办公室组织的招生宣传工作，并自主组织招生宣传，积极组织有效生源；根据国家及我校招生政策，建立院系招生宣传网站，介绍本院（系）师资队伍、专业特色、课程设置、实验设备等，必要时进行专业答疑。
三、考核办法及运用
考核总分为100分，其中第一志愿报考率占30分，新生报到率占30分，生源基地建设占20分，招生宣传工作占20分。考核结果分四个等级：考核分值90-100分为优秀，80-89分为良好，60-79分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1、第一志愿报考率为90-100%可得30分，为80-89%可得25分，为70-79%可得20分，为60-69%可得15分，低于60%在0-14分范围内酌情给分。
2、新生报到率评分标准与第一志愿报考率标准相同。
3、按每个专业一个生源基地的标准，生源基地建全可得20分，每少一个扣2分，没有建立得0分。
4、院系能独立进行招生宣传、积极组织有效生源并积极配合校招办组织的招生宣传工作可得10分；自己建立招生宣传网站并进行网上答疑可得10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四、本方案由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实施，从2012年开始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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